笔试须知

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考生使用黑色签字笔作答，严禁将各种电子、通信、计算、存储或其它电子设备及与本场考试有关物品带至座位（手机关机或闹钟静音）。
二、考生请将身份证、准考证放在桌面左上角，以便查对。
三、本次考试所有考生均参加《综合知识》笔试，其中教师岗位增加《专业公共基础知识》科目考试，与《综合知识》科目连堂考试，但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先完成《综合知识》试卷。监考人员14:30宣布开始正常考试，考生开始答卷；16:30监考人员宣布《综合知识》考试结束，17:30宣布《专业公共基础知识》考试结束。
四、《综合知识》考试时间为120分钟，考试开始15分钟后，考生不得进入考场；开考60分钟后，非教师岗位考生可以交卷离场。《专业公共基础知识》考试时间为60分钟，开考30分钟后，可以交卷离场。考生离场后，不得在考场附近逗留、交谈。
五、请考生在参加笔试前登录公告报名系统打印本人准考证。 
六、考生不得询问试题题意，若发现试卷分发错误、试题字迹模糊或漏印等不涉及试题内容的问题，可举手向监考人员询问，不得询问其他考生。 
七、考生必须严格遵守考场纪律，保持肃静。不得交头接耳，左顾右盼；严禁偷看他人答卷或有意让他人抄袭；严禁换卷、冒名顶替及其他作弊行为。违者一经发现即取消考试资格。
八、考试结束指令发出后，考生必须立即停止答题，将答卷（答题卡）反扣在桌面上，并按监考人员要求退离考场。严禁将答题本、试卷和草稿纸等带出考场。 
九、在考试期间原则上不允许上厕所，若遇特殊情况，须由工作人员陪同出入考场。
